全州县第二轮自治区环保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已完成整改汇总表
                                       (第一批）
	序号
	批次号
	案件编号
	信访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时限
	是否完成整改

	1
	5-14
	D2GL202310130014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凤凰镇新民村村委长蛇岭福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多年，生产过程的废水直接排到鱼塘里，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渗透到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都是用地下水的，导致现在都不敢饮用。也去县里环保局反映过，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该企业的生产废水为清洗收购的废旧塑料时产生的清洗废水（生产废水），清洗废水通过厂区内的排水沟渠排至4个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4个沉淀池总容量约为800立方米，均已采取水泥硬化（防渗漏、防流失）措施。经现场核查，该企业自2022年2月至今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仅在2023年5月至6月生产了约一个月时间。该厂的4个沉淀处理池均存有清洗废水，1号沉淀池存有废水估约占沉淀池容量30%，2号沉淀池存有废水估约占沉淀池容量60%，3号沉淀池存有废水估约占沉淀池容量70%，4号沉淀池存有废水估约占沉淀池容量80%，废水经过4个沉淀池沉淀后在4号沉淀池回抽使用。在2号沉淀池旁边水流下游方向的水（鱼）塘，未发现废水直排到水（鱼）塘的现象。核查人员现场核查时与厂区旁农田田主进行了解，田主反映未发现该企业有废水直排行为，也没有地下水被该企业污染导致无法饮用的情况。另根据国土调查云数据显示，离该企业最近的三里村委井沅头村直线距离约900米、大坪村委唐家新村约1000米。经向新民村委、三里村委、大坪村委了解核实并随机抽取了两户村民蒋文文和马连明水井观测，水质感观无异常并能正常使用，其他村民地下水井均正常使用。故，投诉内容“生产过程的废水直接排到鱼塘里，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渗透到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都是用地下水的，导致现在都不敢饮用”不属实。
[bookmark: _GoBack]（二）现场检查（勘察）时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采样，采样人员对厂区2号沉淀池内废水及旁边水流下游方向的水（鱼）塘内的水进行了采样。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水（鱼）塘内的水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2号沉淀池内废水有指标超标，但无外排，废水循环使用）。
（三）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2021年-2022年接到该企业废水污染投诉4件，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处理、回复。故投诉内容“也去县里环保局反映过，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不属实。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一）要求企业加强对沉淀池的日常维护。
（二）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凤凰镇政府将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督管理，如发现企业有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及时查处。
	
	已完成

	2
	6-4
	D2GL202310140004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大西江镇锦塘村委横溪源水源山墙大片森林被砍伐，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村民于2022年4月29日报案，全州县森林公安部门已受理并于2022年5月29日立案，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该案的起因是修建风电项目，对山场的村民有利益牵扯，造成大西江锦塘村委与香花村委部分村争夺大西江镇锦塘村委横溪源山场权属而引起信访。自该案立案后，杨家庚等人多次换名向公安部、区公安厅等部门进行网上、信件信访。全州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信访室、督察室工作人员多次和信访人沟通化解，全州县公安局信访室已对该案信访的内容进行了多次答复。
2022年8月25日，信访人从“杨家庚”换成信访人“陆子来”进行同一案件的信访。信访人陆子来提出：“公安局包庇犯罪分子，故意遗漏了犯罪分子经孝利”。全州县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大队办案民警在侦办该案过程中通过询问相关人员，并收集有关合同等证据材料，均指向房华山是该案件的主要实施者，没有证据证实经孝利参与修路。后经全州县公安局督察大队对举报内容进行核查，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大队民警在办理该案件中，依法依规办理案件，不存在渎职受贿的情况。该案已于2023年3月6日移送全州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已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也不存在投诉人反映的“至今没有处理结果”的情况。
综上所述，该投诉件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县人民政府将协调公检法，争取对该案早日审理和判决。县公安局将继续联合大西江镇政府对山场纠纷一事进行调处，力争早日化解矛盾源头。
	
	已完成

	3
	7-2
	X2GL202310150002
	村民反映有一个土炉非法废旧轮胎厂，开工几年了，老板电话138****1280，外地和本地老板一起做的，生产废水到处乱排，粉尘到处飘，旁边的地、树受到污染，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多次向环保局等相关执法部门投诉，都没有人来处理，怀疑环保领导收了黑钱，不作为。希望督察组领导现场处理。
	经现场调查，凤凰镇大毕头村委连乾村周边未发现土炉非法废旧轮胎厂存在；走访村委干部和村民询问了解，均表示该村未发现有此类企业，凤凰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近几年未收到该情况的反映。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凤凰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继续加强辖区内排查，如发现存在类似企业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已完成

	4
	11-10
	D2GL202310190003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高速公路出口两公里处，大概有10多个烧青砖青瓦的窑，冒出浓烟，影响空气环境
	全州县（凤凰镇）高速公路出口两公里处为凤凰镇和平村委，该村委辖区内并无烧青砖青瓦的窑存在。经扩大排查范围，凤凰镇畔毗村委金潭村周边有烧青砖青瓦的窑，距离凤凰镇高速出口约9公里，发现凤凰镇金潭村周边的13个窑口，均存在断断续续生产情况。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排放浓烟现象。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和产业政策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凤凰镇政府责令以上小瓦窑业主在2023年11月20日前自行关闭。逾期未自行关闭的，由凤凰镇政府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组织联合执法行动，采取强制关闭措施。
	2023年11月20日
	已完成

	5
	17-13
	D2GL202310250010
	全州县才湾镇南一村，木兰香食品有限公司旁有一个无名塑料厂，废水直排环境，废气严重扰民。
	经调查，米兰香食品有限公司周围没有发现有塑料厂，并咨询米兰香负责人，表示周边没有塑料厂。同时排查附近企业，村庄，也没发现投诉人所说的无名塑料厂。2023年10月29日，才湾镇政府联合全州县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局、才湾镇才湾村委工作人员对周边加大排查范围。发现位于才湾镇才湾村委原老蛇场院内有一家无名塑料厂，经核实未办理相关手续。
经现场检查，发现该厂区内存放有少量原料和塑料颗粒成品，有简易生产机械，但厂区内没有从业人员，从生产生活痕迹看，四五日前人员已经撤离。现场没有看到烟气排放，建有三个蓄水池（沉淀池），没有发现废水外排迹象。
2016年，才湾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了打击清理，清除了原料、产品和机械，现属死灰复燃的非法企业。
综上所说，投诉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才湾镇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在2023年11月20日前完成对该塑料厂采取取缔措施。
（二）才湾镇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继续加强辖区内排查，如发现类似企业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2023年11月20日
	已完成

	6
	19-6
	D2GL202310270005
	全州县大新村永兴铁合金厂往前500米路口进去，原大新部队场地靠半塘村方向，有一个大型洗沙场，扬尘很大，严重污染环境，废水池的水在雨天外溢，泥水四处流。
	经查，该洗沙场位于全州镇柘桥村委14队，业主为桂林恒泰河道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该沙场租用柘桥村委十四队土地及柘桥村委十四村民小组山地，堆放其在龙水镇水碾厂出口至杨田桥绵阳桥河河道疏浚项目清理出来的沙石，该河道疏浚项目是我县于2019年批复实施的，河道的清淤疏浚工作已完工。桂林恒泰河道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因土地权属不明确，没有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属违法用地行为。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洗沙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该洗沙场不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或备案手续。
该洗沙场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距离居民区泮塘村直线距离约500米。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场内堆放未加工沙石约3000方，成品沙200方，堆放有清洗后的卵石约800方（清洗后的卵石全部堆存在场内，偶有周边村民拉走用于修路等）。有洗沙设备一套（洗砂设备1台，传输带1台），未安装降尘设施，在天气干燥季节，沙土装运过程中会存在扬尘情况。洗沙场旁边道路车辆过往，会产生扬尘。建有沉淀池3个，总容积3000立方米，出水口未发现废水外溢现象。未做雨污分流设施，雨季会存在泥沙混着雨水往下游流的现象。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全州县大新村永兴铁合金厂往前500米路口进去，原大新部队场地靠半塘村方向，有一个大型洗沙场，扬尘很大，严重污染环境，废水池的水在雨天外溢，泥水四处流。”的情况部分属实。
	全州镇人民政府于2023年11月20日前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对桂林恒泰河道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洗砂场予以取缔。
	2023年11月20日
	已完成

	7
	19-9
	D2GL202310270008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才湾镇南一村欧家村，村旁边的广新养猪厂，猪屎直接排到沟里，污染村民生活用水，2022年到全州县环保局反映过，未得到处理。
	关于投诉人反映全州县才湾镇南一村欧家村，村旁边的广新养猪厂，猪屎直接排到沟里，污染村民生活用水，2022年到全州县环保局反映过，未得到处理。”的问题。
 2023年10月29日，联合调查组对广新猪场进行了全面调查走访。调查组沿猪场围墙周边巡查，周边沟渠内未发现有粪污排放痕迹及排污口或排污管道，且猪场所建的粪污处理设施及设备正常运行。经了解，欧家村农户均使用自家压水井提供生活用水，根据现场情况，选取地势较低处 ，距离猪场100 米左右的一家村民欧朝林户压水井取样，压水井取水肉眼可见清澈透明，嗅无异味。同时，县疾控中心采集水样，拟检验色度、浊度、肉眼可见物、臭和味、高锰酸钾指数、氨、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等9个项目，暂未出检测报告。
经全州生态环境局核实，2022年未接到该猪场的相关环保举报受理情况，无受理记录。2023年在12369系统中有服务工单230324450324030617，反映“全州广新猪场位于全州县才湾镇南一村委欧家村，猪场废水排入村里小河沟，导致河沟内鱼虾绝迹，夏季臭气熏天，严重污染水源和地下水，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全州县农业农村局和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已调查处理并回复。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县农业农村局和全州生态环境局将根据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水质检验报告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二）全州县农业农村局将会同才湾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该养猪场的监管和指导服务，如发现存在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立行立改
	已完成

	8
	20-10
	D2GL202310280009
	全州县才湾镇革命烈士园对面勇旺米粉厂后面有个无名塑料厂，该厂的废水直接排入田里，冒出的烟气熏到果树。
	经现场检查，发现该厂区内存放有少量原料和塑料颗粒成品，有简易生产机械，但厂区内没有从业人员，从生产生活痕迹看，四五日前人员已经撤离。现场没有看到烟气排放，建有三个蓄水池（沉淀池），没有发现废水外排迹象。
2016年，才湾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了打击清理，清除了原料、产品和机械，现属死灰复燃的非法企业。
该信访件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才湾镇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在2023年11月20日前完成对该塑料厂采取取缔措施。
（二）才湾镇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继续加强辖区内排查，如发现类似企业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2023年11月20日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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